


1Z306011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条件

1、制度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

2、资金 （2）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

3、机构
和人员

（3）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4）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
（5）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
格证书；
（6）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1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考核合
格；
（7）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
伤害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

4、场所 （8）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及作业场所和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
施工机具及配件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5、措施

（9）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
（10）有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
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11）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
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1Z306012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和政府监管的

规定

项目 内容

一 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
申请

一般向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
设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安全
生产许可
证的有效
期

2、延期

（1）企业应当于期满前3个月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
机关办理延期手续。
（2）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未发生死亡事故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
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3
年

3、变更
建筑施工企业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等，应当在变更
后10日内，到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办理安全生产
许可证变更手续。

4、注销 建筑施工企业破产、倒闭、撤销的，应当将安全生产许可证
交回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予以注销。

5、补办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遗失补办，由申请人告知资质
许可机关，由资质许可机关在官网发布信息。



三 、 政 府
监管

1、审核发放施工许可证
对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颁发施
工许可证。

2、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的

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3、可以撤销已经颁发的
安全生产许可证

(1)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2)超越法定职权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3)违反法定程序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4)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建筑施工企业颁
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5)依法可以撤销已经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其他情形



1Z306013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类型 法律责任

四、以不正当手段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申请注册
的

建设主管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
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并给予警
告，申请人l年内不得申请安全
生产许可证。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
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
的

由注册机关撤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暂扣安全生产
许可证并限期整改
的规定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 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并限期整改

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的

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并限期整改；
情节严重的，吊销安全生产许可
证。



1Z306021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二、施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项目 内容

（一）施
工单位主
要负责人
对安全生
产工作全
面负责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负有下列职责：(1)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2) 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4)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
(5)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7)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二）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的职责

 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

(三)安全生
产管理人
员的施工
现场检查
职责

1、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

1)负责对安全生产进行现场监督检查。
2)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
3)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应当立即制
止。

(四)专职安
全生产管
理人员的
配备要求

施工作业班组可以设置兼职安全巡查员，对本班组的作业
场所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定期对兼职安全
巡查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施工作业班组可以设置兼职安全巡查员，对本班组的作业
场所进行安全监督检查。建筑施工企业应当定期对兼职安全
巡查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三、施工单位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制度
项目 内容

概念 是指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人带队实施对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生产
状况及项目负责人带班生产情况的检查

建筑施工企业负责
人

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主管质量安全和生产工作的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

检查时间 每月不少于其工作日的25％

检查记录 分别在企业和工程项目存档备查

施工现场带班检查

（1）工程项目进行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施工。
（2）工程项目出现险情或发现重大隐患时，督促工程项目进
行整改，及时消除险情和隐患。

有分公司(非独立法
人)的企业集团

集团负责人因故不能到现场的，可书面委托工程所在地的分公
司负责人对施工现场进行带班检查。



区别：

类型 所包括的人员

企业安全生产第一
责任人 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

企业主要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总裁)、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经
理(副总裁)、分管生产经营的副总经理(副总裁)、技
术负责人、安全总监等

企业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主管质量安全和生产工作的副
总经理、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



1Z306022施工项目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

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应当由取得相应执业资格的

人员担任。项目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主要是：(1)对建

设工程项目的安全施工负责；(2)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3)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

有效使用；(4)根据工程的特点组织制定安全施工措施，

消除安全事故隐患；(5)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情

况。



一 、 施 工
项 目 负 责
人 的 安 全
生产责任

1）项目负责人对本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全面负责，应当建立项目安全生
产管理体系，明确项目管理人员安全职责，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确保项目安全生产费用有效使用。
2）项目负责人应当按规定实施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监控危险性较大分
部分项工程，及时排查处理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隐患排查处理情
况应当记人项目安全管理档案；发生事故时，应当按规定及时报告并
开展现场救援。
3）工程项目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企业项目负责人应当定期考核分包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二 、 施 工
单 位 项 目
负 责 人 施
工 现 场 带
班制度

1）项目负责人是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应对工程项目
落实带班制度负责。项目负责人带班生产是指项目负责人在施工现场
组织协调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生产活动。
2）项目负责人带班生产时，要全面掌握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生产状况，
加强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的控制，及时消除隐患。
3）要认真做好带班生产记录并签字存档备查。
4）项目负责人每月带班生产时间不得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80％。
5）因其他事务需离开施工现场时，应向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请假，经
批准后方可离开。离开期间应委托项目相关负责人负责其外出时的日
常工作。 


